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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課程認定與抵免學分基本準則 

民國96年9月29日中心會議通過 

民國 104 年 2 月 24 日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  通識教育中心為審核通識課程之認定與學分抵免，特訂定「國立臺東

專科學校通識課程認定與抵免學分基本準則」(以下簡稱本準則)。 

第二條   不同科別開授之必修及選修課程，得酌予承認為通識課程，但至多以

兩門為限。 

第三條   除非有特別規定，本校所核定開設之通識課程，各科均得承認之。 

第四條   選修通識課程以非本科為原則，若選修本科開設之通識課程不得與專

業課程相同或相似，否則均不予承認。 

第五條   通識課程之認定與抵免，在執行上產生爭議時，應提校課程發展委員

會議決。 

第六條   本準則經本中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